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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分别与南京恒道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阜康仁生物制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委托开发合同》，

分别委托其进行 JMEY001 药品、JMEY002药品技术开发； 

 公司本次委托开发事项不存在关联交易。 

 

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

签订《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

（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叶开泰国药）分别与南京恒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阜康仁生物制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委托开发合同》，委托其进行药品

的技术开发，具体如下：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JMEY001 药品研发项目 

药品名称：JMEY001 药品 

规格：10mg/mL  

项目开发方式：委托开发 

受托方：南京恒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拟投入资金及来源：技术委托开发服务费 480 万元，资金来源于叶开泰国药

自有资金。    

 

（二）JMEY002 药品研发项目 

药品名称：JMEY002 药品 



规格：10mg/片 

项目开发方式：委托开发 

受托方：北京阜康仁生物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拟投入资金及来源：技术委托开发服务费 550 万，资金来源于叶开泰国药自

有资金。 

二、受托方情况 

（一）JMEY001 药品研发项目受托方 

企业名称 南京恒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陶义华 

注册资本 375万元 成立日期 2011年 7月 04日 

企业信用代码 91320113575926226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纬地路 9号 F6幢 317室 

经营范围 医药化工产品研发与技术转让；医疗器械研发、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检测技

术服务等。 

财务情况 2018年 2019年 9月 30日 

营业收入/元 18,667,404.98 11,297,095.24 

净利润/元 6,966,962.65 -2,142.07 

总资产/元 31,818,386.19 35,625,640.52 

净资产/元 23,494,562.09 23,492,420.02 

 

（二）JMEY002 药品研发项目受托方 

企业名称 北京阜康仁生物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进京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2年 3月 1日 

企业信用代码 91110106735583702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企业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路 30号院 5号楼 2层 201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销售医疗器械 I类、

化妆品；销售食品 

财务情况 2018年 2019年 9月 30日 

营业收入/元 62,300,000.00 83,704,044.60 

净利润/元 22,238,885.78 36,880,421.79 

总资产/元 123,477,039.16 178,785,480.93 

净资产/元 19,611,425.31 35,310,351.55 



三、委托开发合同主要条款 

（一）JMEY001 药品研发项目技术开发合同 

公司全资子公司叶开泰国药（以下简称：甲方）与南京恒道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乙方）就合作开发 JMEY001 药品项目签订《技术开发（委托）

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甲方

委托乙方开发本项目，研究内容包括 JMEY001 药品 1 个规格处方工艺筛选以及

生产工艺指导和交接，并完成药品研究及申报资料准备等相关工作，使甲方最终

获得本项目的药品生产批件。 

2、甲方须向乙方支付合同产品技术开发费用合计人民币肆佰捌拾万元整

（¥4800000.00），费用支付方式及时限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分阶段支付 金额 支付时间 

第一期款 144 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二期款 144 完成三批中试样品的生产且产品经检验合格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三期款 120 提交注册申报资料并获得受理通知书，10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四期款 72 获得生产批件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计 480  

3、乙方应在向甲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后，根据甲方的请求，为甲方指定的

人员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或提供与使用该研究开发成果相关的技术服务。 

4、乙方完成本合同项目的研究开发人员享有在有关技术成果文件上写明技

术成果完成者的权利和取得有关荣誉证书、奖励的权利。 

5、技术合同已签署，自董事会批准之日生效。 

（二）JMEY002 药品研发项目技术开发合同 

叶开泰国药（以下简称：甲方）与北京阜康仁生物制药科技有限公司（乙方）

就合作开发 JMEY002 药品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按照国家《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 NMPA 的要求，乙方提供该合同项下的

仿制药申报所需试验、技术资料的专项技术开发，达到与原研药品的质量和疗效

一致，协助甲方最终获得药品批准文号。 



2、甲方须向乙方支付合同产品技术开发费伍佰伍拾万元整（¥5500000.00），

费用支付方式及时限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分阶段支付 金额 支付时间 

第一期款 137.5  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二期款 27.5 提交经我方确认的研究方案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三期款 165 提完成三批中试样品的交接且产品经检验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四期款 110 提交注册申报资料并获得受理通知书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五期款 110 获得生产批件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计 550  

 

3、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物质条件进行相关技术开发所产生的技

术成果，归甲方所有。甲方或乙方利用本合同项下产生的工作成果完成的改进成

果，归属于改进技术成果的研发者。 

4、乙方保证本合同标的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并具有合法性、实

用性、可靠性，但乙方因遵循甲方指示导致违反前述要求的除外。保证其提供资

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且能够达到约定的目标，乙方保证本身的技术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5、技术合同已签署，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药品的开发不会对公司及叶开泰国药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JMEY001 药品、JMEY002 药品的开发，有利于补充公司药品品种，丰富公司产品

线。 

叶开泰国药与第三方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有利于扩大公司药品研发能力和范

围，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公司研发成本，分摊研发风险；且合同均以标的药品达到

与原研药品的质量和疗效一致，最终获得药品批准文号为目标，将对公司产生积

极影响。 

五、上市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到获

得生产批件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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